关于项目公司申请向东莞市发华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及代深圳市宏华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向深圳市途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的意见书

1、向东莞市发华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支付惠州恒大百万花城售楼处，样板房及综合楼公区石材打磨及晶面处理工程2021年12月进度款174,276.00元。
①内部流程：恒大方提供了资金审批单(编号：1200505476）经核实，内部流程单人员审批都已通过，流程完备。
②恒大方提供付款材料：合同，发票，现场照片，施工方提供的工程进度申请表，监理方确认的工程进度款申请表，委托工程竣工验收表、工程签证单、工程签证单原始记录、施工用水用电确认单，施工方提供的民工工资支付承诺函、民工工资结清情况说明、工人工资结清确认书、项目班组工资结清汇总确认。上述资料中，施工方表示在2021年11月及之前月份对于该项目合同范围内施工的所有工人工资已结清，现申请2021年12月份的进度款。经驻场人员核实付款材料齐全，发票金额数等于本次付款金额。
③根据合同付款条件：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14天内支付实际完成施工工程量的90%，经核实，8月已完成竣工，完成产值为193,640.00元，应付193,640.00 *90%= 174,276.00元。
④经与工程部以及恒大内部供货系统ERP、现场照片核对（详见附件），且截止到2021年12月施工方已完成全部施工进度.
⑤合同总额193,640.00元，据合同约定，已确认产值193,640.00元，累计（含本次）应付174,276.00元，累计已支付（不含本次）0.00元，累计（含本次）未付174,276.00元，本次申请现金支付174,276.00元。 

2、向东莞市发华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支付惠州恒大百万花城花园项目开盘展示区精开荒工程结算款142,435.82元。
①内部流程：恒大方提供了资金审批单(编号：1300190942）经核实，内部流程单人员审批都已通过，流程完备。
②恒大方提供付款材料：合同，发票，现场照片，施工方提供的工程结算资料（其中包括：工程部提交预算部的结算资料清单、工程结算申请表、工程完工验收表、施工用水用电确认单、竣工图、工程签证单、工程签证原始记录、工程开工令、工程延期申请/批复表、工程工期延期申请确认表、工程延期听证会会议纪要、场地移交单、民工工资单），民工工资结清情况说明，经驻场人员核实付款材料齐全，发票金额数等于本次付款金额。
③根据合同付款条件：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14天内支付实际完成施工工程量的90%，办理结算后14天内支付至结算造价的100%。经核实，6月已完成竣工且已办理结算，完成产值为142,435.82元，应付142,435.82 *100%= 142,435.82元。
④经与工程部以及恒大内部供货系统ERP、现场照片核对（详见附件），且截止到2021年12月施工方已完成全部施工进度且已进行结算。
[bookmark: _Hlk93671420]⑤合同暂定总额166,675.00元，结算时按工程量据实核算，据合同约定，已确认产值142,435.82元，累计（含本次）应付142,435.82元，累计已支付（不含本次）0.00元，累计（含本次）未付142,435.82元，本次申请现金支付142,435.82元。 
⑥涉诉情况：因第一、二笔付款的甲乙双方相同，所以合并阐述诉讼情况：
本合同发包方为惠州市融瑞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从企查查中获知该公司该企业有裁判文书记录2条，一是该公司于2021年11月有一起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号：（2021）粤1303财保391号 ，申请人为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裁定结果为冻结项目公司在交通银行惠州分行（账号尾号：1377）账户存款514651.77元；二是2021年12月有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号：（2021）粤1303民初8113号，裁判结果为原告刘玉敏撤诉处理。
上诉两笔合同承包人均为东莞市发华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从企查查中获知该公司自身风险1条，未有法律诉讼方面信息。 

3、代深圳市宏华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向深圳市途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2021年5月惠州恒大百万花城花园项目园建工程03次进度款730,303.16元：
内部流程：
①内部流程：恒大方提供了资金审批单(编号：1200470971）经核实，内部流程单人员审批都已通过，流程完备。
②恒大方提供付款材料：合同，发票，2022年1月18日惠州市惠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给项目公司的《关于垫付深圳市宏华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劳务班组工人工资的函》，深圳市宏华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途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惠州恒大百万花城项目劳务分包合同》，工人工资表，施工方提供的惠州恒大百万花城花园项目园建工程施工合同第03次进度款表，工程进度申请表，监理方确认的工程进度款申请表，惠州恒大百万花城亚花园项目园林建工程总价表，2021年4月份民工工资发放明细表，施工用水(4月12日-5月22日）、用电确认单，惠州恒大百万花城花园建工程5月第3次形象进度计划确认表。经驻场人员核实付款材料齐全，发票数额包含本次付款金额，其次因为上述惠阳区的发函表示项目公司需要代深圳市宏华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向深圳市途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垫付该项目合同范围内施工的工人工资，所以支票需要直接开具给深圳市途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③根据合同付款条件：每月支付至乙方完成合格施工工程量70%，经核实，5月完成产值为    2,201,824.42元，应付2,201,824.42 *70%= 1,541,277.09元。
④经与工程部以及恒大内部供货系统ERP、收货确认单、现场照片核对（详见附件），且截止到2021年12月施工方已完成全部施工进度。
⑤合同总额17,516,640.00元，据合同约定，已确认产值7,178,250.62元，累计（含本次）应付5,638,555.83元，累计已支付（不含本次）4,908,252.67元，累计未付（含本次）730,303.16元，本次申请现金支付730,303.16元，本次支付后03笔进度款结清。

4、代深圳市宏华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向深圳市途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2021年8月惠州恒大百万花城花园项目园建工程赶工奖177,901.45元。
内部流程：
①内部流程：恒大方提供了资金审批单(编号：3100255741）经核实，内部流程单人员审批都已通过，流程完备。
②恒大方提供付款材料：合同，发票，2022年1月18日惠州市惠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给项目公司的《关于垫付深圳市宏华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劳务班组工人工资的函》，深圳市宏华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途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惠州恒大百万花城项目劳务分包合同》，工人工资表，监理单位确定的工程赶工将申请表，工程进度款申请表，赶工将汇总表（商票明细），赶工奖审批表。经驻场人员核实付款材料齐全，发票数额包含本次付款金额，其次因为上述惠阳区的发函表示项目公司需要代深圳市宏华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向深圳市途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垫付该项目合同范围内施工的工人工资，所以支票需要直接开具给深圳市途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③根据合同付款条件：分阶段按实核定赶工奖，赶工奖列入当期应付工程款一次性支付给乙方。经核实，原来贴息率是12.48%。核减为12%，所以应付金额为177,901.45元。
④经与工程部以及恒大内部供货系统ERP、收货确认单、现场照片核对（详见附件），且截止到2021年12月施工方已完成全部施工进度。
⑤合同未定总额，据合同约定，已确认赶工奖177,901.45  元，累计（含本次）应付177,901.45元，累计已支付（不含本次）0.00元，累计未付（含本次）177,901.45元，本次申请现金支付177,901.45元。 
⑥涉诉情况：因第三、第四笔付款的甲乙双方及涉及的劳务分包合同方均相同，所以合并阐述诉讼情况：
本合同发包方为惠州市融瑞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从企查查中获知该公司该企业有裁判文书记录2条，一是该公司于2021年11月有一起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号：（2021）粤1303财保391号 ，申请人为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裁定结果为冻结项目公司在交通银行惠州分行（账号尾号：1377）账户存款514651.77元；二是2021年12月有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号：（2021）粤1303民初8113号，裁判结果为原告刘玉敏撤诉处理。
合同承包方深圳市宏华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从企查查中获知该公司自身风险高达79条，司法案件高达134个,其中高风险提示因未按时履行法律义务被法院强制执行12条，执行标的额合计为88.22万元。
[bookmark: _GoBack]《劳务分包合同》的乙方为深圳市途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从企查查中获知该公司于2021年11月有一起票据追索权纠纷，上诉人为临沂市兰山区达标建材经营行，被上诉人为深圳市途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临沂德阔商贸有限公司、深圳市宏华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目前尚未出具判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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